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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审[2019]70号

桂林市审计局关于对县级审计机关
信息化建设工作进行考核的通知

各县（市、区）审计局：
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审计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审计机关信息化建设考核办法（修订）的通知》（桂审数据﹝2019﹞156号）要求，市审计局将对所辖县级审计机关信息化建设工作进行考核，为做好此项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核内容
根据桂审数据﹝2019﹞156号要求，结合我市审计信息化建设工作实际，市审计局制定了《桂林市县级审计机关信息化建设考核标准表》（见附件2），明确了考核内容和考核标准。考核指标将根据每年信息化建设工作重点进行适当调整。
二、考核时间
每年2-3月份对上个年度审计信息化建设工作进行考核。
三、考核方式
市审计局信息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全市县级审计机关信息化建设考核工作，由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电子数据审计科）具体实施。考核采取自评与现场抽查的方式进行。
（1）自查自评。每年2月底前，各单位对照考核指标（附件2），对上一年度审计信息化建设工作进行自查自评，并形成台账报市审计局信息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现场考核。每年3月份，市审计局信息化建设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各单位报送的台账资料进行审查和统计，并根据需要进行现场复核。考核结果上报市审计局信息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审定。
四、考核要求
（1）高度重视。加强审计信息化建设，推进数字化审计，坚持走“科技强审”之路，是实现全面审计、高效审计、优质审计的必由之路。各单位务必高度重视，要以审计信息化建设为抓手，担当作为，善谋善成，不断完善信息化建设水平，不断提高审计人员的业务能力；
（2）精心组织。审计信息化建设工作考核结果将以红头文件下发，并上报自治区审计厅。各单位要以审计信息化建设工作考核为契机，树立精品意识，精心组织，创先争优，不断提高审计质量，推动审计事业健康发展。

联系人：于资榕   17777326658
附件：1.《广西壮族自治区审计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审计机关信息化建设考核办法（修订）的通知》（桂审数据[2019]156号）；
2.桂林市县级审计机关信息化建设考核标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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